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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9-046 

债券代码：112639      债券简称：18天齐01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9 年 4 月 11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齐集团”）《关于提请增加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的函》，并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 

2019 年 4 月 20 日，公司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卫平。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9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

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00。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十号前楼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9 人，代表股份 481,069,579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232％。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代表股份 468,539,935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0261％；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59 人，代表股份 12,529,64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71％。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67 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 12,541,7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2％。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 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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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 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813,037 99.9467 206,437 0.0429 50,105 0.01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285,235 97.9545 206,437 1.6460 50,105 0.3995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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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六) 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797,237 99.9434 222,237 0.0462 50,105 0.01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269,435 97.8285 222,237 1.7720 50,105 0.3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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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78,469,922 99.4596 2,597,657 0.5400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9,942,120 79.2720 2,597,657 20.7120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首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股东已回避表决本提案。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655,832 99.9140 413,147 0.0859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28,030 96.7010 413,147 3.2942 600 0.0048 - 

�JA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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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中小股东 
12,144,630 96.8334 395,147 3.1506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3. 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649,932 99.9128 417,647 0.0868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22,130 96.6540 417,647 3.3300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4. 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649,932 99.9128 417,647 0.0868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22,130 96.6540 417,647 3.3300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5. 配售对象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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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发行时间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669,332 99.9168 398,247 0.0828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41,530 96.8087 398,247 3.1754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8. 承销方式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668,832 99.9167 398,747 0.0829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41,030 96.8047 398,747 3.1794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9.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向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655,832 99.9140 411,747 0.0856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28,030 96.7010 411,747 3.2830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10.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668,832 99.9167 398,747 0.0829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41,030 96.8047 398,747 3.1794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11.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流通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480,667,832 99.9165 399,747 0.0831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40,030 96.7967 399,747 3.1873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480,643,232 99.9114 424,347 0.0882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15,430 96.6006 424,347 3.3835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480,689,522 99.9210 378,057 0.078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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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480,670,232 99.9170 397,347 0.0826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142,430 96.8159 397,347 3.1682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480,793,432 99.9426 274,147 0.0570 2,000 0.0004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265,630 97.7982 274,147 2.1859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480,689,522 99.9210 378,057 0.0786 2,000 0.0004 - 

其中： 

中小股东 
12,161,720 96.9697 378,057 3.0144 2,000 0.01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

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公司独立董事杜坤伦先生作为征集人按照《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就本次股东大会中审议的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截至征集结束时间（2019 年 4 月

22 日 17:00），无股东向征集人委托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 0 名，

代表股份 0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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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李心悦、王欣一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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